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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銅質領團解說員
資格鑑定測驗須知


中華民國95年10月
壹、報名應考資格鑑定測驗依據：

依據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以下簡稱領解員）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十三條、第十四條暨本會訂定之領解員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會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十條、第十一條，暨本會訂定之領解員資格鑑定測驗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貳、報名應考資格：

贊同本會宗旨，對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有興趣，且品德良好，身心健全者。
參、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方式：一律採通訊報名。（請注意：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二、  報名日期：民國95年11月01日（星期三）至10日（星期五）止（以郵戳為憑）。
三、  通訊報名地址：臺北市（10044）中正區博愛路25號7樓之5，中華民國
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協會。

四、  報名手續及應繳費件：

（一）報名應繳費用：
01、新台幣壹仟元捌佰（1,800）元整。
02、費用包含報名費，室內筆試，室內口試，室外口試暨室外口試之保險、一午餐、一日遊覽車資暨駕駛人員小費、停車過路費、門票費用等。
（二）報名手續：

01、詳細填妥「報名表」，至郵局填寫「郵政劃撥單」辦理「劃撥並繳費」後，將「劃撥收據正本（應黏貼於報名表背面指定黏貼處）」連同「填寫清楚之應考人姓名及收信地址掛號回郵A4格式信封2個」，以及「其他報名資料」，以「掛號」郵寄「通訊報名地址」；凡經完成報名手續者，本會另行開給收據。
02、劃撥帳號：「19595340」，劃撥帳戶：「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協會」。
03、華僑應繳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地之中華民國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出具之僑居證明。
04、繳驗外國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均須附繳正本及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證明之影印本、中文譯本。但各種證明文件之正本，得改繳經當地國合法公證人證明與正本完全一致，並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證明之影印本。
05、以上報名應繳費用於完成報名手續後，不得申請退費，所附之證件影印本亦不得要求退還，請應考人特別注意。
五、  應考「報名表」及「准考證」各一份，須「自行書妥」並「分別黏貼」本人「最近一年內」所照「一吋正面脫帽半身」 相片「一式二張」（需另浮貼相片二張於報名表背面指定黏貼處；請共準備相片四張），不得短少（測驗當日相貌、髮型應與相片相同，如有辨認困難者，測驗後再查驗；如仍有識別困難者，則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六、  本人「身分證影印本」（須清晰）一份，「正、背面」分別固貼於報名表規定處所。

七、  報名手續完成後，「准考證、報名應繳費用收據」以「應考人所附之掛號回郵」交寄應考人；應考人在「民國95年11月17日（星期五）後」尚未收到准考證者，至遲應於「民國95年11月27日（星期一）前」電洽（02）2331-9858 或 0932-306-348，如逾期洽詢而致影響應試，由應考人自行負責。准考證請妥善保管，測驗當日不辦理補發。

八、  繳驗之證件影本如有偽造、變造情事，經查證屬實者，不准應試；其已試之成績均不採計，並依法追究。

九、  依據本規則第四條規定，應考人有本會管理辦法第四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應考本測驗。
十、  依據本會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十條、第十一條及本規則第十五條規定，本會舉辦或委辦、合辦之各種質別之資格鑑定測驗，僅負責核發通過報名參加資格鑑定測驗者之「資格鑑定測驗合格證書」；不具本「個人正式會員」或「個人永久會員」資格者皆應加入本會成為「個人正式會員」或「個人永久會員」，經「本會理事會」通過，方得核發「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從業證」，且「應受僱或臨時受僱於旅行業」，始得執行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務。
十一、依據本會管理辦法第五條，本規則第十五條及本會訂定之領解員結訓、合格證書及從業證核、換、補發暨從業證校正申請處理要點（以下簡稱申請處理要點）第二條規定，於通過測驗後，應於成績單上所註明日期一年內向本會提出申領結訓證書或合格證書，逾期即自動喪失該項權利。又經取得結訓證書或合格證書後，亦應於結訓證書或合格證書上所註明日期三年內向本會提出申領領解員從業證，逾期亦即自動喪失該項權利。
十二、依據本會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領解員之結訓證書、合格證書暨領解員從業證應向本會提出申請，並應依相關規定繳交費用；又領解員因故遺失或毀損結訓證書、合格證書暨領解員從業證時，本人應具書面敘明原因，向本會申請補發、換發，亦應依相關規定繳交繳交費用。

十三、依據申請處理要點第三條規定，申請核發本會各種不同質別領解員結訓證書、合格證書時，每張應繳交新台幣貳佰（200）元整，並應由申請人本人依據說明填妥領解員結訓證書、合格證書核發申請表格後向本會提出申請。

十四、依據本會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八條規定，經取得本會之各種質別之「職業教育訓練結訓證書」或「資格檢定鑑驗合格證書」者，年滿十八歲得向本會申領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銅質」領團解說員從業證（未滿十八歲者須等至年滿十八歲方得申領），但應年滿二十歲方得向本會申領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銀質」領團解說員從業證與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金質」領團解說員從業證。又欲晉級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銀質」領團解說員者應先取得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銅質」領團解說員「從業證」資格「且執業滿三個月並有書面證明」方得晉級；欲晉級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金質」領團解說員者應先取得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銀質」領團解說員「從業證」資格「且執業滿三個月有書面證明」方得晉級。

十五、本測驗（含筆試，室內、外口試）成績不得申請保留至翌年。
肆、填表注意事項：

一、  報名時所應隨附之由應考人填寫清楚收信人姓名及收信地址之掛號回郵信封，如因填寫人填寫錯誤、地址變更或字跡潦草不清，致郵件無法投遞而延誤測驗，由填寫人自行負責。

二、  報名表內姓名、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傳真電話、行動電話、e-mail等，請填寫清楚。

三、  填表字體應端正清晰；如填表及應辦手續不依規定者，得不予受理並且原件退回，應考人不得提出異議。
伍、資格鑑定測驗日期、地點：

一、  室內筆試：

（一）日期：民國95年12月09日（星期六）上午09點至12點。

（二）請於當日上午依准考證所示到達時間至應考考場，並依公布之試場分配圖所示，至各試場應試；除考試鈴響後10分鐘內，仍准入場外，其餘皆不准入場應試。

二、  室內口試：

（一）日期：民國95年12月09日（星期六）下午01點至05點。
（二）請於當日下午按分配場次時間提前10分鐘至應考考場，依公布之試場分配圖所示，至各試場報到應試。

三、  室外口試：

（一）日期：民國95年12月10日（星期日）上午08點整至下午06點。

（二）請於當日上午依准考證所示到達報到時間提前10分鐘至指定地點，並依公布之遊覽車號分配圖所示，至各指定之遊覽車報到，出發前往依公布之各指定外場應試。

陸、資格鑑定測驗項目：
一、  室內筆試科目（採測驗式試題）：
02科，每科100分；總分200分。

（一）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入門。

（二）銅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含法規、急救、交通、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及觀光旅遊常識，銅質領團解說入門技術）。

二、  室內口試科目：
01科，總分100分。室內銅質領團解說靜態實務演練。

三、  室外口試科目：
01科，總分100分。室外銅質領團解說動態實務演練（搭配遊覽巴士車上暨實地實務操作）。

四、考題及答案之公布：

（一）「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入門、銅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02科試題及答案將於民國95年12月11日（星期一）在本會網站公布（http：//www.ante.org.tw）。

（二）應考人對答案如有疑異，應於民國95年12月18日（星期一）前（以郵戳為憑），以書面載明「應考人姓名、准考證號碼、應試科目、題號」，附同填寫清楚之收信人姓名及收信地址之掛號回郵信封，郵寄：臺北市10044中正區博愛路25號7樓之5，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銅質領團解說員協會，以憑處理，逾期不予受理。

柒、成績計算及合格標準：
一、  成績計算方式：

（一）室內筆試科目：『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入門、銅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按題目作答給分。

（二）室內口試科目：按室內銅質領團解說靜態實務演練過程表現，依儀表、口才、反應、內容、技術五個項目分別各佔20分。

（三）室外口試科目：按室外銅質領團解說動態實務演練（搭配遊覽巴士車上暨實地實務操作）過程表現，依儀表、口才、反應、內容、技術五個項目分別各佔20分。

二、  成績合格標準：
以下03個科目成績皆達合格標準者為合格，由本會發給合格成績單；合格者得憑該合格成績單上所註明日期一年內向本會申請核發「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銅質領團解說員資格檢定測驗合格證書」。

（一）室內筆試科目合格標準：

室內筆試科目總分120分以上。
（二）室內口試科目合格標準：

總分70分以上，且每個項目分別不得低於12分。

（三）室外口試科目合格標準：

總分70分以上，且每個項目分別不得低於12分。
捌、寄發成績單：
一、應考人之成績單於民國96年01月03日（星期三）寄發。

二、應考人於民國96年01月10日（星期三）尚未收到成績單，至遲應於「民國96年01月20日（星期六）」前電洽（02）2331-9858 或 0932-306-348，如逾期洽詢而造成不良影響，由應考人自行負責。
玖、複查成績：

一、  應考人如欲申請複查考試成績，應依成績單上所示申請複查截止日期前，將應繳複查考試成績手續費新台幣300元整（請至郵局填寫郵政劃撥單，辦理劃撥並繳費，劃撥帳號：19595340，劃撥帳戶：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協會）之劃撥收據影印本，附同原成績單影印本註明各欲複查科目，及填寫清楚收信人姓名、收信地址之掛號回郵信封後，郵寄：「臺北市10044中正區博愛路25號7樓之5」，向「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協會」提出，逾期不予受理，不得提出異議。

二、  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者不得要求閱覽、複印試卷或重新評分。

三、  考試成績經複查有誤者，除個案處理外，並提本會之資格鑑定測驗委員會追認。

拾、資格鑑定測驗試卷作答注意事項：

一、  應考人應試時皆應出示准考證及本人身分證或護照正本核對本人正確無誤後，方准應考。

二、  應考人開始作答前，請核對答案卷上准考證號碼與座號是否相符，並依准考證號碼將答案卷上准考證號碼欄填妥。

三、  考試作答所用黑、藍色鋼筆或原子筆，及在試題上所需使用之鉛筆和橡皮擦，由應考人自備。

四、  應將正確答案，在答案卷上之該題號答案格內填妥，不可填出格外或填不過完整；單一選題，每題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答錯不倒扣分數。

五、  如欲更改答案時，請用立可白等修正液細心修正乾淨再重新作答，切不可留有黑色殘跡或將試卷污損。

六、  如未按照規定作答，或書寫不應有之文字、符號，致閱卷時不能正確計分時，由應考人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七、  應考人不遵守考場秩序，又不聽勸阻，或有舞弊情形發生時，監試人員有權予以驅離，並得立即沒收試題及答案卷，取消應試資格。
八、  筆試科目於測驗結束後，應考人得向監試人員索取考畢之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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